
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

推荐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
1.我校（院）保证在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中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存在材料不实等诚信问题，我校（院）自愿承担“一票否决”后果。 

2．我校（院）保证申报成果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没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 

3．我校（院）相关人员将严格遵守评奖纪律，并自愿接受评奖结果。 

4．我校（院）已按照国家及陕西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建立了规范科研行为、调查处理科研失信行为的相关制度，并将坚决执行有关制度。 

5．我校（院）保证严肃调查处理或配合相关调查机构调查处理在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中发现的科研失信行为，并及时向陕西省教育厅报告相关调查处理结果。 

第一完成人：                             单位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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